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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美和科技大學學生申訴案件處理程序流程圖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 

十 

日 

內 

美和學校 

財團法人 

十 

五 

日 

內 

學生、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，認為違法或

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(簡稱申評會)提起申訴 

向申評會提出申訴（須以書面為之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核定  

原處分單位得提
出滯礙難行之意
見  

評議書送申訴人及相關單位 

 完成評議書  

得向教育部訴願  

受退學或開除學籍未經
學校申訴逕向教育部訴
願者，移由本校依學生
申訴程序處理 

  復訴願人  

受退學或開除學籍申  

訴仍維持原議者，三  

十日內冊報役男名冊  

申評會委員一周內完成是否受理之審議 

申評會委員三十日內（含程

序審理日數）完成評議，並

做成評議書 

不 

服 

執行  


